
 

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及年度评优工作，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

本科生综合测评及评优实施办法》(华农党发[2011]32 号)，结合我院学生工作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第二章 综合测评的项目及评分标准 

第二条  德育奖励加分补充说明 

1、荣誉称号补充说明 

（1）个人荣誉称号加分补充 

a华南农业大学正规组织（校广播台、校通讯社、社联、校勤工助学、校报

记者社、校红会、校青志等）评出的荣誉称号，可加 1分。 

b学院二级组织（教学信息委员会、党务工作室、农学院阳光驿站、青志、

红会等）评出的荣誉称号，可加 0.5分。 

（2）集体荣誉称号加分补充 

正规的学生组织被上一级学生组织被评为优秀，其组织成员可申请加 0.2

分。 

（3）阳光体育荣誉称号加分说明 

a获评院阳光体育优秀个人，加 0.5 分 

b获评院阳光体育优秀集体，该集体成员加 0.25分 

c获评校阳光体育优秀个人、加综合测评分 1分 

d获评校阳光体育优秀集体，该集体成员加 0.5分。 

e获评省级优秀阳光体育指导学生干部团队可加 1分。 

与阳光体育相关的各种荣誉加分，不重复加分，只加最高分； 

（4）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正规的培训班（青马班、党校培训班等）被评为

优秀，其加分由学院测评小组认定。 

2、社会工作加分补充说明 

（1）华南农业大学校学生会、农学院团委、学生会 

学校及学院学生会、团委干事（委员）可申请加 1分 

（2）农学院二级组织（教学信息委员会、党务工作室、阳光驿站、青志、红

会）正副职学生干部加 1.5 分；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加 1 分；委员（干事）加

0.5分。 

（3）级委提供年级辅导员签名的认可证明，可加 0.5-1.5分。 

（4）党支部副书记可申请综合测评分 1.5分，党支部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可

申请综合测评分 1 分。 



 

（5）学习委员在一年的工作中，认真负责，如实考勤，能有效的提高同学们

的学习成绩者，提供班级 70%以上同学和学生会学习部部长签名的认可证明，可

申请加 1.5分。 

（6）知了工作室成员，提供由团委宣传部部长签名的认可证明，可申请加

0.1-1。 

（7）学校其他组织 

a担任正规校级组织（社联、校红会、党办信息部、校团委信息中心、校艺

术团等）正副职学生干部，可申请加综合测评分 2分。 

b担任正规校级组织（社联、校红会、党办信息部、校团委信息中心、校艺

术团等）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，可申请加综合测评分 1.5分。 

c担任正规校级组织（社联、校红会、党办信息部、校团委信息中心、校艺

术团等）干事，可申请加综合测评分 1分。 

（8）参加学生组织、学生党团组织及学校成立的其他组织，任期不满一届，

且超过本届任期时间的一半以上，因正当理由不再担任所任职务的，可申请减半

加分；因违纪等原因被免去所任职务的或清退出本组织的，不加分；工作态度差、

不负责任，未完成本职工作的，不加分；在任职期间受警告以上处分的，不加分。 

3、德育相关活动加分补充说明 

（1）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有综合测评加分的非竞赛类活动（如讲座，比赛

观众、打扫树木园等）可申请综合测评加分，加分分值由学院测评小组认定。该

项加分累计不能超过 1分。 

（2）积极参加校内外单位组织的义务劳动和其他志愿服务等群众性活动，并

较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的，加 0.2分/次，累计不超过 1.5分。 

（3）担任学院活动礼仪，加 0.1分/次，累计不超过 0.5分。 

（3）参与非正规的文学艺术、思想建设类竞赛活动（如心理剧大赛）及获得

相应名次，可申请综合测评加分，加分分值由学院测评小组认定。 

（4）文化艺术、思想道德建设等竞赛活动获得非等级类奖项（如最具人气奖、

精神文明风尚奖等）按照优秀奖加分。团体参赛，加分为个人参赛加分标准减半。 

（5）德育活动加分原则上均应由教育部、团中央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学校、

农学院主办的活动，如其他社会部门或其他学院举办的活动，需由测评小组认定。 

4、德育加分相关说明 

本年度无请假、迟到、旷课记录的学生，可申请加 0.5分。 

5、德育扣分相关说明 

（1）宿舍有违规行为的（周日-周四晚上吹哨后 5分钟内没有熄灯的行为），

该宿舍的成员在本年度综合测评处以 0.1 分/人/次的扣分，且违纪扣分可累计。 

第四条  智育奖励加分补充说明 



 

（1）在该综合测评年度中，第一次通过四或者六级考试，加 1分，若在本年

度中同时第一次通过四级和六级考试，则可申请加分 2分。 

（2）参与学院组织的各项非正式学术类活动（如农学知识竞赛、生态沙盘大

赛、学院辩论赛等）及获得相应名次，可申请综合测评加分，加分分值由学院测

评小组认定。 

（3）鉴于论文分级方法不统一，现将论文分为核心期刊论文和非核心期刊论

文，核心期刊论文加分按国家一级期刊加分；非核心期刊按照一般刊物加分。同

一论文发表到不同级别的刊物按照发表的最高级别的刊物加分。 

（4）在正规刊物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、动漫或其他原创作品，每

篇（幅）作品加 0.5 分，累计加分不超过 3分。 

（5）科研课题立项并取得科研成果的，项目主持人（组长）：国家级加 4

分，省部级加 2分，市级校级加 1分，院级加 0.5分；参与成员（组员）：国家

级加 4分，省部级加 2分，市级校级加 0.7 分，院级加 0.3分。 

（6）参加正规学术性专业比赛，个人、团队、非等级奖项（入围奖、优秀项

目奖等）和参加但未获奖者可申请加分，加分标准如下：  

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非等级奖项 未获奖 

国家级 个人：8分/人 

团队：8分/人 

个人：5分/人 

团队：5分/人 

个人：3分/人 

团队：3分/人 

个人：2分/人 

团队：2分/人 

个人：1分/人 

团队：1分/人 

省部级 个人：6分/人 

团队：6分/人 

个人：3分/人 

团队：3分/人 

个人：2分/人 

团队：2分/人 

个人：1分/人 

团队：1分/人 

个人：0.5分/人 

团队：0.5分/人 

市、校级 个人：3分/人 

团队：2分/人 

个人：2分/人 

团队：1分/人 

个人：1分/人 

团队：0.5分/人 

个人：0.5分/人 

团队：0.3分/人 

个人：0.3分/人 

团队：0.2分/人 

院级 个人：2分/人 

团队：1分/人 

个人：1分/人 

团队：0.5分/人 

个人：0.5分/人 

团队：0.25分/人 

个人：0.3分/人 

团队：0.2分/人 

个人：0.2分/人 

团队：0.1分/人 

 

第五条  体育奖励加分补充说明 

（1）体育活动中，获非等级类奖项（如最佳球员等）加分标准如下。 

等级 非等级类奖项 

国家、省部、市级 个人：3 分/人 

团体：3 分/人 

校级 个人：1 分/人 

团体：0.5 分/人 

院级 个人：0.5 分/人 

团体：0.25 分/人 

 

（2）体育活动加分原则上均应由教育部、团中央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学校、

农学院主办的活动，如其他社会部门或其他学院举办的活动，需由测评小组认定。 



 

第三章  综合测评的实施 

第六条  学院团委组织部将定期公布学院组织、团委学生会各部门举办的各

类活动的加分分值和加分名单。 

第七条  班内互评分由班级测评小组统计出每个同学的分数，填写到班内互

评分汇总表，签名确认后交年级测评小组。 

第四章 奖学金的评定 

第八条  奖学金评定说明 

丁颖创新班综合测评单独排名，其余学生综合测评按照年级排名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农学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 2012年 11月 20日开始执行。 

 


